
新 北 市 三 芝 區 三 芝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聘 約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以下簡稱甲方）敦聘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本校 

         教師，聘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茲就學校與教師雙方權利與義務

事宜，訂定本聘約，學校及受聘教師均同受此規範。 

第一條 本聘約依據教師法、教師法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由學校與本校教師會雙方協議訂定，

再經由校務會議審查通過後，由校長公佈實施。 

第二條 本聘約之目的基於保障學生學習權利、維護教師權益、顧及學校行政運作之效能與   教育品

質。 

第三條 本聘約經甲方公告之契約範本為之，除教師法及相關法令修正時，本聘約應隨同修正外，甲、

乙雙方均不得任意變更之。 

第四條 懸缺代理代課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聘約期限以政府敘薪核准日

起至翌年七月一日止。 

兵缺、留職停薪、延長病假、借調、受訓公假等代理代課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由校長聘任之。聘約期限以政府敘薪核准日起至前述教師公假原因消失復職日止。 

第五條 代理代課教師，其聘約審閱與簽約期限，依本校教師甄選簡章之規定辦理。 

前項逾期原因如為不可抗力因素者不在此限。 

簽約時甲方對於乙方之權益與義務應主動告知或需盡答覆有關諮詢的義務。 

第六條 乙方欲於學期中辦理解約離職者，應於十四天前以書面提出申請，並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過，乙方依規定辦理離職者，甲方應發給離職證明。 

第七條 甲方作出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決議後，應即以書面通知乙方。並於執行前一週再通   

        知，乙方如不服決議，得依規定提出申訴，申訴期間(聘約期內)乙方之權益維護依照 

       「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甲方應保障代理教師之各項權利，其待遇、出勤差假管理、保險、均依八十八年九月 

廿九日（八八）北府教一字第三六八八三六號函規定之『臺北縣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實施要點』辦理。 

第九條 乙方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應秉持專業知能。有決定自編或自選教材、教法、及 

        評量方式之自主權。 

第十條  乙方應本教育專業原則就學生特質之輔導及教材教學、評量方式之實施，應不斷檢                      

          討改進追求專業成長。 

          甲方遇有受教學生監護人，或依法設置之視導人員就前項內容提出具名之書面投訴 

          時，乙方有陳述意見之權利。若甲方認為投訴有理，應移交各科教學研究會協同教 

        務處處理，甲、乙雙方對於處理結果有異議者，提交教評會協商解決。 

第十一條  甲方行政單位應配合教師教學上之合理要求，並提供教學需要資源與安全的教學環  

          境。 

第十二條  寒暑假中，乙方需參與校務，因故不能出勤，乙方應依規定辦理請假。 

第十三條  乙方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享有提供興革意見的權利。 

            校務會議決之結果，攸關代理教師之權益，甲方應盡公告知會的義務。 

第十四條  乙方因執行教育工作遭第三人不法侵害，訴訟期間得比照「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 

            辦法」申請核發延聘律師一人之費用。（行為人注意義務之欠缺係顯然缺乏普通人 

            之注意程度的『重大過失』不得申請） 

第十五條  乙方參與學校要求之校（級）務、教學事項之處理，所遺課務甲方應派代課教師。 

第十六條  乙方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甲方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權益者，得向台

北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按其性質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十七條  除有法令規定者外，乙方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乙方對「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如有爭議，得提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再有爭議

由校務會議議決之。 

第十八條  教師授課科目應依課程標準，以專業專才、公平原則妥善編排教師課務。學校與教師會根據

本校員額編制及職務課務分配要點，共同協議出教師合理之授課時數。 

第十九條  乙方未盡其教師之本職時，甲方應告知、勸導改進。如乙方未能確實配合，甲方得提報教評會依法

處理。 

第二十條  乙方有遵守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之義務。 

第廿一條  乙方有參加校內重要集會﹝晨會、週會、校務會議﹞、輔導學生行為、輪值導護之 

          義務，惟前述義務詳細內容應由甲方與教師會、家長會共同協議之，並需經校務會議通過。           

第廿二條  甲方違反聘約時，乙方得依教師法提出申訴或訴訟；乙方違反聘約時，由教師評審 

          委員會依相關法規處理之。未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甲方不得因之影響乙方之合法權益。             

第廿三條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終止聘約而毀約，應賠償毀約日至甲方新聘任教師聘約生效前支 

            付之代課費，但以一個月為限。（代理教師由甲方延聘，乙方不得異議） 

第廿四條  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終止聘約關係，已受領自甲方之本薪、職務加給、及請領自甲 

            方按月給付之各種款項，甲方得依法令規定按日追繳之。 

第廿五條  因甲方之過失致使乙方遭受權益之損害，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廿六條  教師應遵守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本校性侵害暨性騷擾防治規定，不

得有疑似情事發生，以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第廿六條之一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第廿六條之二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

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廿六條之三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廿七條  教師聘約之制定及修改，應先與本校教師會協議，雙方有爭議時，應由當事人雙方、 

          本縣教師會、及本縣教育局協商解決之。前項教師聘約，若需於原聘約有效期間內 

          修改，應書面通知乙方 ，乙方得於五日內重新簽定聘約，其聘期與原約同，逾期 

          不重新簽定聘約，視同不受聘。 

          聘約存續期間，甲、乙雙方就權利與義務關係之變更調整事項，應與本校教師會協 

          商後訂定之。 

第廿八條  乙方之各項待遇、福利依法令修正或新法之施行隨時修正之。 

第廿九條  本聘約因法令修正或當事人之一方認為有修正必要時，得由校長與本校教師會協議修正之。 

第三十條  訴訟管轄法院因履行本契約所生之訴訟，其第一審由士林地方法院受理之。 

第三十一條  若代理原因消滅，教師銷假回任時，代理教師應無條件離職，不得異議。 

 

甲方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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